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參加國貿局「台美FTA工業產品採購宣達團」報告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頁數   含附件：(是□否
台灣電力公司/陳德隆/2366-768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莊美玲/台電公司/材料處/處長/23666770

孟祥國/台電公司/材料處/採購二組組長/23666775

出國類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96.5.28~96.6.9             出國地區：美國

報告日期：96.8.1

分類號/目

關鍵詞：FTA（台美自由貿易協定）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為加強台美雙邊經貿關係緊密，今年經濟部國貿局除了農產品訪問團外，另增加工業產品訪問團（以下簡稱工訪團）訪美。本次的工訪團由黃局長志鵬帶團，工訪團成員除本公司外，還包括漢翔、台灣中油、中鋼等企業高階主管共計十人，此行主要任務是爭取美國官方、民間企業及智庫等對簽署台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支持。同時向美國企業界說明各項合作及採購方案，促成雙方進一步合作交流及商機拓展，行程中包括本公司向Westinghouse公司採購之核燃料轉化服務採購案等七項工業產品進行簽約，採購總金額達１億2,709萬美元。訪問團與美企業界舉行多次會議，爭取美國企業對台美自由貿易協定案的支持。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report.gsn.gov.tw）
出  國  報  告                                                                                   

參加國貿局「台美自由貿易協定工業產品採購宣達團」
報告人：材料處 處   長        莊美玲

採購二組組長   孟祥國

地  點：美國

出國時間：96.5.28至96.6.9

報告時間：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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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任務目標

及

行程簡介

出國任務說明

出國任務

本公司為經濟部國營事業重要成員，歷年來均配合政府政策派員參與各相關國際經貿會議、貿易推廣團及採購團。96年度出國計劃之執行，係配合國貿局工業產品訪問團赴美推動台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並說明未來商機，充份配合政府經貿政策。

說明

一、緣起

長期以來，台灣因為政治因素，一直被排除在東亞區域合作架構之外，即使要與其他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也面臨中國強大的阻撓。一旦東亞區域合作成為事實，若台灣仍被排除在外，勢必面臨經濟邊緣化的危機。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報告指出，台灣若被排除在「東亞自由貿易區」之外，經濟成長將減少二‧五六個百分點。值得慶幸的是，現在台灣已是ＷＴＯ的成員，只要依循ＷＴＯ模式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應不致增加新的政治問題，透過ＷＴＯ的門檻﹐讓台灣能一舉成功加入各種經濟區塊的貿易協定。 

目前除了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外，主導全球貿易區塊的主要兩大主力還是來自美國與日本，台灣在美日兩國既競爭又合作的環境下，必須強化台灣與美國既有密切經貿關係，台灣已將美國列為第一階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對象國，目前政府經貿部門已正在積極推動中，本次訪問團即為一系列推動活動之一。

二、目標及預計成果

藉辦理商機說明會，拜會美國官方機構、民間企業、參眾議員及智庫等場合介紹未來商機，並請渠等支持台美簽署FTA，以擴大台美雙方之經貿利益。

三、行程簡介

行程簡介                                                           
	時程
	主要行程
	地點
	參訪內容

	 5/28~5/29
	拜會洛杉磯商會
	洛杉磯
	FTA宣達、簽約儀式 及商機說明

	 5/30~6/2
	休士頓市政府
	休士頓
	FTA宣達、簽約儀式 及商機說明

	6/3~6/4
	紐約商界
	紐約
	FTA宣達、簽約儀式 及商機說明

	6/5~6/7
	華府商界及國會山莊
	華府
	FTA宣達及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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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 內 容

會議及參訪內容

5月29日(洛杉磯)

-- 宣達團包括國貿局長、台灣中油、台電、中鋼及漢翔等公司高階採購代表於5/28下午抵美國西岸大城洛杉磯，開始2週行程。
--  拜會洛杉磯商會並舉行台美FTA商機宣達及漢翔航空工業公司採購簽約儀式 ，吸引包括洛杉磯商會主席Gary Toebben等70餘位加州地區重要政經人士及媒體與會。

--
拜會加州州政府主計長Mr. John Chiang（華人）及洛城/長堤世貿中心協會會長Mr. Vance Baugham.
5月30日~ 6月2日(休斯頓)

-- 宣達團接受休斯頓紀事報訪問，拜訪休斯頓商會及聯邦參眾議員。

-- 宣達FTA、簽約及商機說明會

6月3日~6月4日(紐約)

-- 拜會美林證券二位副總裁Mr. Richard McCormack及Mr. James Quigley及AIG公司副總裁Mr. Ned Cloonan
-- 拜會聯邦眾院歲計委員會主席Charles Rangel並邀請渠赴台訪問
-- FTA商機說明會暨漢翔公司採購簽約餐會

-- 拜訪紐約市議員Mr. John Liu、世界貿易中心執行副總裁Mr. Robert Dichiar

-- 參訪紐約與紐澤西航空港務局

6月5日~6月7日(華盛頓)

-- 拜會國會議員及商務部副助理部長Ira Kasoff
-- 農業團及工業團聯合記者會

-- 國會山莊簽約及簽署意向書儀式及酒會

「台美FTA工業產品採購宣達團」於本（6）月7日上午與我「農產品貿易友好訪問團」共同出席在國會山莊舉行對美採購簽約儀式，我團台電公司與美商Westinghouse Electric Co.、Flowserve Corp.及Anderson Greenwood Crosby簽訂約1億美元之電廠設備及核燃料轉化服務採購合約，美國會議員重視我團及農訪團之具體採購行動，特於美國Memorial Day休會後，頃開議之參眾兩院議員緊湊議程之際，參議員Johnny Isakson（R-GA）、參議員Joe Tester（D-MT）、眾議員Shelley Berkley（D-NV）、眾議員Donna Christensen（D-VI）、眾議員Collin Peterson（D-MN），以及我駐美代表吳釗燮先生仍抽空出席簽約儀式，見證我團簽署3份採購契約及農訪團4份採購意向書並呼籲美國會給予支持美台自由貿易協定。

此次本團在洛杉磯、休士頓、紐約及華盛頓訪問成果至為豐碩，我們就有關台美簽署FTA對雙方整體經貿的重大利益之說明，已獲得美商、旅美台商、州政府官員及若干重量級國會議員的進一步了解與支持。台灣目前只完成與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及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等4份自由貿易協定，而最想簽署的台美、台日自由貿易協定仍有待努力。

[image: image2.jpg]Siqgnin
Ceremony





參訪心得及建議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或主權國家，藉由降低彼此關稅，或減少其它規費，或排除妨礙彼此進行自由貿易的障礙，進而促進彼此貿易活動之協定。由於簽約國家互相享有減免關稅之優惠，因此沒有訂定貿易自由協定國家，會因為有關稅問題變成比較無競爭力，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除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外，仍相互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原因。現今有雙邊或區域型經濟整合的自由貿易協定很多，例如涵蓋美洲34個國家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南方共同市場(ANDEAN GROUP)等。

此次台美FTA宣達及工業產品採購團赴美說明台美自由貿易協定乃雙方互利之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及國際經濟研究院(IIE)之研究分別指出，台美FTA將使美國對台灣出口成長18%及66億美元。目前美方各界已體認台美FTA對雙方皆可帶來經貿利益，並已獲得許多美國會議員、各州政府官員、媒體、智庫、廠商朋友的支持，惟美方行政部門受限於貿易推廣授權法(TPA)於本年6月底屆期之事實，目前尚未規劃新的FTA洽簽對象；縱使如此，美方從未表示排除與台灣洽簽雙邊FTA之可能性。
我國與美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可獲致甚多經濟上及國際關係利益，茲說明如下:

(1) 可深化台美經濟及貿易關係--

雙方過去50年來活絡之經貿關係，對自由、民主及市場經濟之信念一致。我們自美購買之貨品及服務總值超過澳洲、智利及新加坡等已與美簽署FTA國家對美採購之總額，因此依ITC、中經院及IIE對台美FTA之調查研究報告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對雙方有益。  

(2) 展現台美兩國進一步推動貿易自由化之承諾--
台灣加入APEC及WTO後致力與美國推動貿易自由化及市場經濟，台美FTA可進一步增進WTO及APEC貿易自由化之努力並可成為未來市場自由化之典範。 

(3) 促進雙邊投資關係--
依統計數字台美FTA可增進雙邊投資並可產生新的商機及增加就業機會。

(4) 提升在資訊科技部門技術創新之夥伴關係--
台美合作關係已從低廉勞力轉型成為技術(特別是資訊科技)合作，在全世界資訊科技之成功可提升台美雙方創新及競爭優勢，亦可進一步深化雙方在先進科技及應用技術方面之合作，在電機、電子設備方面相互認證可進一步減少貿易障礙，使雙方企業達成更高效率。

(5) 台灣可作為美商在亞太地區擴展商品及服務之門戶--
台灣獨特之文化、經濟、地理優勢，高素質人力、健全之基礎建設及投資網絡非常適合美商作為進軍亞太市場(中國大陸、日本及東南亞等地區)之跳板，台、日、韓產品共占中國大陸進口市場40%，其中我產品占12%，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最為密切。另台灣最適合協助美國中小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及亞太市場。相反的，日、韓兩國因汽車、電信等產業發達，與美國產業呈競爭關係，均不適合作為美國拓展亞洲市場之合作夥伴。其他獨特利基包括：
· 台灣於90年代起即開始透過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方式參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我對中國大陸民情及經貿情勢最為瞭解。
· 就地理位置而言，我與中國大陸經濟重鎮上海及廣州距離最近，有利掌握發展經貿時間與空間之優勢。
· 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發展雖極為迅速，惟法律制度仍未完備，未來經濟規模持續擴大，將必須調整政策，採取透明化措施。台商於赴中國大陸投資時，引進全球共同遵守之貿易制度及觀念，將引導其朝向符合世界貿易規範正常發展。
· 台商近20餘年來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地區建立強大之經貿網路，台商在許多主要產品如：筆記型電腦及手機等在全球供應鏈所扮演之角色日形重要，美商可將台灣視為擴展亞洲經貿業務，特別是通往中國大陸市場之堅實橋樑。
· 台灣有良好產業技術能力，且台商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已廣泛投資，若台美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我將提供在中國大陸投資及貿易之豐富經驗，協助美商進入此地區市場，獲致互利互惠結果。
(6) 促進關務及安全方面議題之合作--
美國911事件後台灣配合美國貨櫃安全方案(CSI)，與美國合作減少大規模毀減性武器及違禁品滲透進入美國或落入恐怖份子手中之風險，加強關務合作及提升雙邊貿易之安全，不致減損美國進口商貨品進口通關速度及效率。

台灣經濟發展已邁入新階段，配合加入WTO所進行之經濟改革，強化國內研發能力、人力資源、改進總體環境及基礙建設，以逐漸轉型成知識經濟。台美雙方洽簽FTA將可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貿易夥伴採行開放的政策。基於雙方長期密切經貿關係、投資合作之互補性、我對中國大陸經貿情勢之瞭解及關係密切度等各項因素考量，與亞洲各國相較，我為美國拓展亞洲市場最適當之合作對象，不但符合台灣長期經濟發展及策略安全，而且符合美國會及選民之期望，更可維繫亞太經濟發展及穩定，雙方應朝向此一目標邁進。

結論

FTA可以去除關稅障礙外，FTA尚有營造一個無礙的經貿交流環境的效果，特別是在貿易便捷化與投資環境的改善上。此二者是進入深度整合的必備的條件，對兩國的福利效果雖屬動態且計算不易，卻往往是許多國家簽訂FTA的主要利益所在。台美簽訂FTA除帶來的立即直接的福利，也標示著兩國經濟整合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FTA應該說是台美進入更深度整合的鑰匙，同時也代表雙方將共同開發深度整合所帶來的無限利益。無可置疑的，深度整合所潛藏的利益將遠大於FTA本身。若不簽訂FTA，台美雙方的整合將停滯在這2%或3%的關稅稅率中，非但無法創造更深度整合的利益，原有的整合利益也會在東亞加速整合中流失。
美韓自貿易協定已達成協議，預計2009年實施，隨著美國高科技廠商投資將流向韓國，未來我國高科技廠商可能面臨市場及技術流失問題，排擠美商在台的投資。

台美FTA還具有重要的象徵上意義。FTA的簽訂象徵對自由貿易的承諾，也象徵區域內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無礙經貿環境，此一形象將吸引更多貿易與投資進入。以此看來，即使兩國稅率已經很低，仍有簽訂FTA之必要，因為簽訂FTA可以凸顯雙方零關稅或低關稅的事實，進而獲得國際間的注意，而選擇該區作為貿易與投資的標的。新加坡積極尋求FTA的洽簽，部分原因即是要建立自由開放的形象。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台美洽簽FTA所帶來的利益遠大於所謂的帶頭作用，它可以解決美國與東亞國家整合停滯不前的困境，是雙方整合正式進入另一個階段的里程碑，同時美國也因此不致被排除在東亞整合之外。

如同世界貿易組織下的政府採購協定(GPA)，台美貿易協定一旦簽定對本公司國外採購業務將會產生若干影響，協議國家與非協議國家之差別待遇，可能會在競標比價時產生標序的變化，因此預先擬訂方案以妥為因應，俾屆時相關作業得以即時調整，此點也是本公司參與宣達團額外的收獲。 



















	


PAGE  
15


